
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辦理人民申請案件一覽表 

承辦單位 第三科 

申請項目 5.公司各種證明及影印、抄錄登記資料。 

應附證件 

1.申請書（公司及代表人或申請人具名蓋章）。 

2.利害關係人證明文件（抄錄他人公司登記資料者應附文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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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理期限 

1.申請核發各項證明為 5 天。 

2.影印、抄錄或閱覽為 10 天。 

（不含訴訟、爭執、補正及異議等處理期間） 

規    費 

1.申請核發證明書，每份新台幣 200 元，同次申請相同證明書 2 份以上者，第 2

份起每份應繳納證明書費 100 元。 

2.每查閱一家公司應繳納查閱費 400 元；查閱時間超過 2 小時者，每超過 1 小

時加收 100 元；不足 1小時者，以 1小時計算。 

查閱後申請下列文件之影本者，應另繳納費用如下： 

（1）公司登記表、章程、董事會議事錄、股東會議事錄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

暨其附件，每份 10 元。 

（2）前款以外文件者，每 1 張以 2 元計算。 

3.僅申請前項文件之影本，而不申請查閱者，除依前項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繳

納費用外，應另繳納審查費 100 元。 

4.抄錄公司登記表，每一家公司應繳納審查費 100 元外，每份應繳納抄錄費 200

元；同次申請相同登記表 2 份以上者，第 2 份起每份應繳納抄錄費 100 元。

抄錄其他事項，每份每千字或不足 1 千字，收取抄錄費 3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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